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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訂定目的： 

臺北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為對消費者健康把關，規範進場果菜農藥

殘留及添加物檢驗之相關處理規定，俾據以遵循，特訂定「臺北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進

場果菜農藥殘留及添加物檢驗處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法源依據： 

本要點之制訂係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十條）、農產品批發市場管理辦法（第四條、第六

條、第七條）及主管機關相關規定。 

三、 檢驗對象： 

本公司第一及第二果菜批發市場進場果菜（以下簡稱本公司進場果菜）農藥殘留及添加物

之檢驗悉依本要點處理。 

四、 檢驗原則： 

本公司進場果菜農藥殘留及添加物以抽樣檢驗(以下簡稱為抽驗)方式行之，受抽驗果菜之

供應人不得拒絕且不得指定抽檢方法；進場果菜農藥殘留抽樣檢驗作業規範另行訂定並公

告之。 

五、 檢驗方法： 

(一) 本公司進場果菜農藥殘留之檢驗採用「食品中殘留農藥檢驗方法-質譜快速篩檢技術｣

(以下通稱化學快檢)。 

(二) 本公司進場果菜添加物之檢驗採用試劑或其他方式。 

六、 檢驗完成時機： 

(一) 本公司進場果菜農藥殘留之檢驗，於拍賣前完成抽驗並判定檢驗結果。 

(二) 本公司進場果菜添加物之檢驗，於進場或場內交易時抽驗，並即時或送驗後判定檢驗結

果。 

七、 農藥殘留檢驗結果不合格之判定標準、處理方式及複驗後之處理方式： 

(一) 不合格之判定標準： 

1. 化學快檢檢測數值超出衛生主管機關公告之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者，視為不合格。 

2. 有機果菜或有機轉型期果菜檢出農藥殘留者，視為不合格。 

(二) 不合格果菜之處理方式： 

1. 果菜品名(品名代號)：本公司進場果菜使用之果菜名稱、品名及其品名代號，係參照

使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訂定之農產品行情報導果菜品名電腦語音代碼表，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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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執行拍賣交易、檢驗、攔截、銷毀、報廢不合格果菜或停止供應、廢

止供應資格處分時，均以該果菜之品名代號做為執行依據。 

2. 檢驗不合格果菜報廢處理流程: 

(1) 拍賣前，檢驗人員將檢驗不合格果菜於拍賣系統登錄為禁止交易，並通知第一、二

批發市場拒絕交易，扣留該供應代號同品名之果菜並銷毀之，該不合格之果菜應以

廢棄物處理，不得拖離現場私自交易。 

(2) 執行報廢前，由批發市場會同農民團體駐在員再次點收數量，開立報廢明細單，報

廢時須確保果菜已失去食用暨商品價值，報廢明細單由批發市場保存二年，報廢照

片、影片由檢驗人員留存二年。 

(3) 每日拍賣結束後，由檢驗人員於拍賣平台系統查詢該供應代號同果菜品名之全部到

貨數量，確認第一及第二批發市場到貨數量與執行報廢數量相符，倘報廢數量與到

貨數量不符，應即開立通報聯繫單，通知批發市場追回並報廢處理。 

(4) 稽核室每週查核檢驗不合格果菜之報廢數量與到貨數量是否相符；倘發現有檢驗不

合格果菜未能追回時，稽核室應通知檢驗人員函文通報農業主管機關及臺北市政府

衛生主管機關，以利後續追蹤。 

3. 扣留銷毀廢棄果菜之損失，由供應人自行負擔；本公司得依廢棄物清理收費標準，收

取清運該等廢棄物之費用。 

4. 果菜經檢驗不合格時，當日同供應代號及其身分證統一編號下所有登錄供應代號之所

有果菜，均予以延後拍賣。 

5. 對該供應人依「臺北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批發市場供應人申請登記及管理要點」第

八點第三項第二款處理：一年內第一次違規，停止供應該不合格果菜十天，第二次違

規，停止供應該不合格果菜一個月，第三次違規則廢止供應人供應該不合格果菜之資

格。檢驗人員執行停供作業方式： 

(1) 檢驗不合格當日，開立不合格通知單通知檢驗不合格果菜供應人或農民團體駐在員

轉知停供事項。 

(2) 函知該供應人或該農民所屬之共同運銷單位轉知停供處分，並函報該供應人所屬農

業主管機關及臺北市政府衛生主管機關。 

(3) 於拍賣實名制系統登錄不合格果菜停供之設定，包含供應人身分證統一編號下所有

代號、不合格果菜及停供期限。 

6. 供應人於停止供應處分期間，若田間自主送檢證明果菜合格，得申請恢復供應，惟一

年內違規紀錄不予取消，申請方式如下： 

(1) 供應人接獲本公司檢驗不合格停供處分通知時，得於停止供應期間，由所屬供應單

位派員會同或鄉鎮區公所請求農政單位協助派員會同，於該不合格貨品之同一田間

取樣，送農政單位委託之區域檢驗中心或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以化學

法或化學快檢法重新檢驗。 

(2) 承上，倘檢驗合格，得向本公司檢驗人員聯繫並提供檢驗合格報告，獲確認後隨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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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檢驗合格證明，裝釘於該等貨品進貨明細表重新出貨至本公司批發

市場，經本公司以化學快檢法進行檢驗，合格即可進場交易並恢復供貨，若檢驗仍

不合格，則續予停供，該批果菜報廢銷毀。 

7. 本公司不負擔供應人或農民於停止供應期間或貨件報廢銷毀所受損失之賠償責任。 

8. 供應人對檢驗結果有異議時，得於收到通知十日內繳納費用，向本公司申請原檢體複

驗，並以一次為限。原檢體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或衛福部認證實

驗室，以公告之標準化學法進行複驗，倘複驗合格，本公司就該供應人被銷毀之果菜

依當日同等級之平均價格予以補償，該次違規紀錄予以取消。 

9. 倘第三次違規經本公司廢止供應該不合格果菜品名之資格，完成改善並欲恢復供貨

者，申請作業方式如下: 

(1) 接獲廢止通知滿一年以上，農友之果菜經農政單位委託之區域檢驗中心、質譜化學

快檢站或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以化學法或質譜化學快檢自主檢

驗合格，得檢附檢驗合格報告，以書面方式向本公司申請恢復該果菜供應資格。申

請次數以一次為限且本公司具有同意權力。 

(2) 經本公司收到申請後，農友在重新供貨前，應先向本公司檢驗人員聯繫，確認後隨

貨附檢驗合格證明，裝釘於該等貨品進貨明細表重新出貨至本公司批發市場，經本

公司以化學快檢法進行檢驗，倘合格，即同意恢復供貨，若檢驗不合格，則不同意

恢復供應。 

10.倘承銷人自主送本公司農產品檢驗室檢驗，需於購買果菜當日上午六時前，填妥檢驗

申請單、檢附當日交易傳票影本及完整未拆封貨件提供檢驗，倘檢驗不合格，檢驗人

員開立通報聯繫單，通知批發市場予以追回、報廢處理之，報廢方式準用本要點第七

點第二項第二款規定。 

八、 添加未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添加物，經檢驗不合格者之處理方式：  

(一)進場時檢驗，結果不合格者： 

1. 拒絕進場。 

2. 通報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二)場內交易時檢驗，結果不合格者： 

1. 停止交易。 

2. 通報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3. 依「臺北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批發市場供應人申請登記及管理要點第八點第三項第2

款辦理:一年內第一次停止供應十天第二次停止供應一個月第三次廢止供應人資格。」 

九、 果菜不安全訊息之通報及處理： 

獲悉國內衛生、農政單位主管機關發布本公司供應人所供應之果菜不安全訊息時，對該不

安全訊息所示之不合果菜，依「臺北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批發市場供應人登記及管理要

點第八點第三項第二款處理:一年內第一次停止供應該不合格果菜十天，第二次停止供應該

不合格果菜一個月，第三次廢止供應人供應該不合格果菜之資格，本公司抽驗不合格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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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則另計，該供應人得依本要點第七點第二項第六及第九款處理。 

十、 本公司提供付費委託檢驗服務，委託檢驗開始受理日期、辦法及付費標準另行訂定並公告

之。 

十一、 陳報檢驗結果： 

每月定期將檢驗結果陳報臺北市市場處、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十二、 補充修正及公告實施：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修正，並陳報主管機關核備後公告實施。 


